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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县
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的通知

〔2023〕—79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（金寨现代产业园区）管

委，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金寨职业学校），安徽金寨干部学院（金

寨县委党校）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，统一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口径，根

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50号）和《安徽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皖

政办〔2017〕213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住房公积金缴

存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统一缴存比例

全县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国有（控股）企业在编在岗职工，

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统一按单位和个人各 12%的标准执行。

二、规范缴存基数

全县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以职工本人上

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。下列项目不得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：

1.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发放的创造发明奖、自然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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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，支付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以及支付

给运动员、教练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的重奖。即奖励的金额和对

象均不由本单位确定，不属于本单位发放的奖金，不计入本单位

工资总额统计。

2.针对部分人群的补贴费用。包括职工死亡丧葬费及抚恤费、

职工生活困难补助、探亲路费、计划生育补贴、婴幼儿补贴、独

生子女费。

3.劳动保护的各种支出。包括工作服、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，

防暑降温费，清凉饮料、保健食品、解毒剂等。

4.有关离休、退休、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。

5.支付给外单位人员的稿费、讲课费及其他工作报酬。

6.出差补助和误餐补助。实行食宿费包干发放的出差补助和

误餐补助，单位给实报实销的差旅费。

7.入股分红、股权激励兑现的收益和各种资本性收益等。

8.离职补偿金。

9.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单位的人员工资以外的手续费和

管理费。

10.支付给家庭工人的加工费和按加工订货办法支付给承包

单位的发包费用。

11.单位支付的调动工作的旅费、异地安家费、人才引进补贴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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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各项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部分。企业年金和补

充医疗保险，其中单位按政策规定比例缴纳部分。

13.从工会账户中或以工会经费发给会员的现金和实物。

14.单位支付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、伤残就业补助金、工

伤人员的生活费（款源是社会保险基金，由单位代收代付）等。

15.病假、事假等情况产生的扣款。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

1.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比例缴存住房公积

金，规范编制本单位配套的住房公积金预算，不得擅自扩大住房

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提高缴存比例。

2.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加强住房基金缴存基数审核，对

不属于缴存基数范围内的项目要坚决予以核减。

3.县组织、人社、审计、财政等部门不定期对预算单位住房

公积金缴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及时纠正违规问题，对重大违纪

问题依法依规严肃追责。
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8月 6日


